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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6 月 30 日會議

2014 年 5 月藍田警員開槍事件

2014 年 6 月 30 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

求政府就 2014 年 5 月初發生於藍田的事件，以及警方就上述事

件處理手法所作的檢討提供資料 。

經諮詢香港警務處後，現隨函附上有關補充資料供委

員參考：

死因裁判法庭於 2017 年 12 月硏訊 2014 年 5 月初發

生於藍田的警員開槍事件，裁定死者的死因為「合法被殺」 。

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既定的指引，包括應對不同

的對抗程度。警方－直致力提高前線人員的專業敏毆度，近年

更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和海外執法機構分享經驗和促進合作，進

一步加強前線人員就家庭暴力案件的風險評估和處理能力。

立法會CB(2)1485/19-20(01) 號文件



-2-

此外，警方不時檢討家庭暴力的處理程序。有關處理

家庭暴力案件和衝突案件技巧的培訓課程已被納人警方各項培
訓課程中。相關培訓材料亦已上傳到警務處的內聯網供各警務

人員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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